生活垃圾管理制度
 一、总则
 1. 为规范本区域生活垃圾收集、存放、清运全流程管理，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容器与收集点合理设置并与周边景观协调，依据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标准，制定本制度。
2. 本制度适用于本区域内所有单位、住户及相关作业人员的生活垃圾管理活动，核心目标是提升环境卫生水平，保障生活环境整洁美观。
 二、垃圾分类与收集要求
 1. 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，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四类，在垃圾收集容器、收集点显著位置张贴分类标识，明确投放要求。
2. 各单位、住户需按照分类标准，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对应容器内，严禁混投混放；对体积较大的废弃物，需提前预约清运人员单独处理。
3. 垃圾收集时间固定为每日[早7:00-9:00、晚18:00-20:00]，非收集时段需将垃圾容器密闭存放，避免异味扩散、垃圾外露。
 三、垃圾容器与收集点管理
 1. 垃圾收集容器、收集点的设置需符合区域整体规划，数量、位置与服务范围匹配，布局合理，避开主要通行通道、景观核心区域，与周边建筑、绿化景观协调。
2. 垃圾容器需选用密闭、美观、耐用的型号，定期清洁、消毒，保持外观整洁无破损；收集点需设置围挡、遮雨设施，定期清扫地面，无积水、无垃圾残留。
3. 安排专人每日巡查垃圾容器与收集点状态，发现容器破损、满溢、标识模糊等问题，24小时内完成维修、更换或清理。
 四、垃圾清运与处理
 1. 委托具备资质的环卫清运单位负责生活垃圾清运，清运频次为每日[1-2次]，确保垃圾容器无满溢、收集点无堆积；清运过程需密闭运输，避免遗撒、泄漏。
2. 清运人员需按分类要求将垃圾转运至对应处理场所，可回收物交至再生资源回收点，有害垃圾交由专业危废处理机构处置，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送至生活垃圾处理厂。
3. 建立垃圾清运台账，记录每日清运时间、垃圾种类、重量、清运单位等信息，留存备查。
 五、监督与考核
 1. 成立环境卫生管理小组，定期对垃圾分类投放、容器与收集点维护、垃圾清运等情况进行检查，每周至少开展1次全面巡查。
2. 对违反本制度的单位或个人，先进行劝导、教育；屡教不改的，按相关规定上报主管部门处理；对表现优秀的单位或个人，予以通报表扬。
3. 将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，与相关责任人绩效挂钩，确保制度落地执行。
 六、附则
 1. 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本区域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2. 若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更新，本制度相应调整执行。
 

